
 

遷出未報逕遷戶政事務所申請書 

本人所有房屋座落於澎湖縣馬公市  朝陽   里  1  鄰  光復路 ***  號   樓 

，該址現有 曾 大 方  等全戶共 3 人設籍，但並無居住事實，事實上該戶： 

▓全戶從未居住該址，係屬虛報遷徙。 

□曾居住該地址，現全戶已遷離現址，但住所不詳（註：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

  遷出） 

□全戶現住：     縣市      鄉鎮市區      路（街）   段   巷   弄    號 

  樓   之    。 

爰檢附房屋所有權狀（驗收正本）乙份，請依戶籍法第 50條第 1項規定將渠等 

戶籍遷至戶政事務所，申請事項如有不實，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。 

  此  致 

澎湖縣馬公市戶政事務所 

 

申請人（房屋所有權人）： 許 可 愛     聯絡電話：9264000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X1200***** 

戶籍地址：澎湖縣光榮里 5鄰文光路***號 

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103 年  2  月 5  日 

 


